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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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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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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支援金

依住宅重建方式有
不同金額

一部損害
(含地板淹水)

準半損

半 損

中規模
半損

大規模
半損

半損等＋

建築物拆除

全 損

(長期避難
家戶)※１

此表格可以確
認依您的受災證
明，您能利用的
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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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支援卡的
最新版受災者支援卡 ©2021 律師 永野 海

：須適用受災者生活重建支援法：原則上須適用災害救助法
：須適用、實施該制度

建設、購買
200萬日圓

修理
100萬日圓

私人租賃
50萬日圓

最
多

萬
日
圓

定
期
確
認
自
治
單
位
的
資
訊

因
避
難
生
活
中
的
災
害
死
亡
時
也
有
支
付
！

對
應
人
身
、
住
宅
受
災
。
也
有
提
供
多
次
分
配
。

也
請
確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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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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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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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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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金
額
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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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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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困
難
，
請
不
要
猶
豫
向
專
家
諮
詢

有
生
活
、
住
宅
、
福
祉
、
教
育
等
各
種
貸
款

住
家
的
修
理
、
重
建
之
融
資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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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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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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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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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△ △

可
使
用

可
使
用

可
使
用

※２ ※４

△

※６

※６

50
萬日圓

100
萬日圓

350

※５

※２ ※３ ※４

70.6
萬日圓

Q
R

34.3
萬日圓

※１ 都道府縣所認定，因災害危險持續等，致無法長期居住的家戶。以受災者生活重建支援法中的「全損」處理之。
※２ 發生大規模災害時，半損、大規模半損者、因二次災害之危険、維生管線斷絕等須離家長期避難者，有使用之可能。
※３ 發生特定緊急災害等時，達半損者也能使用公費拆除，但務請謹慎考慮修理後入住之選項。
※４ 發生大規模災害時，不只全損，達半損者等也有可能使用。入住有收入條件限制，且須付租金。
※５ 維持生計者死亡時給予５００萬日圓、其他人士死亡時給予２５０萬日圓。重度障礙時，給付左列金額之一半。
※６ 戶長受傷達１個月以上時，家財達３分之１損害（包含淹水受災）時最高可各借貸１５０萬日圓。内閣府防災官網

建設購買100萬日圓
修理 50萬日圓

私人租賃 25萬日圓

70.6
萬日圓

全損但
仍可修
理者也
O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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